附件三：
承诺函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广东志正招标有限公司：
关于贵公司的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        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）的投标邀请，本单位（企业）自愿参加投标，现承诺如下：
本单位（企业）承诺：
1、 抽样工作的实施：能使用“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”抽样APP在线抽样以及出具电子版检验报告。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将抽样检验信息录入“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”。
2、 ★如采购人出现需要应急抽检的项目，无条件配合采购人的要求。
3、 ★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将检验任务分包，且不得将检验任务转包。
4、 ★检验任务必须由其投标文件中载明的实验室负责检验。拥有多个实验室时，只可自主选择其中一个实验室（以CMA证书地址为准）参与评审，不得综合和累计多个实验室的人员、设备、资质等数据参与评审，亦不得使用非食品检验室的相关资料应标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。
5、 ★发生事业单位改革或者公司合并、分立等情况，不能以原机构名义履行合同的，拟继续履约的检验机构应及时以书面方式报告采购人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经采购人审查并报有关部门同意后方可继续履约。
6、 ★如实提供投标所需证明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7、 [bookmark: _GoBack]★如果在服务期内，采购人需下达紧急检验任务时，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工作。

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所造成的损失、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，一律由本单位（企业）承担。

投标人名称（盖公章）： 
法定代表人或投标人授权代表（签名或盖个人名章）： 
日期：
